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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文件

桂建院学〔2020〕18 号

关于印发《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因疫情突发困难的学生
临时资助申请方案》的通知

各系（院、部）、各部门：

现将《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因疫情突发

困难的学生临时资助申请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 4 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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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因疫情突发困难的

学生临时资助申请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应对疫情

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切实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

活需求，全面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

财政厅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切实做好学校疫情防控经费

保障及学生资助工作的通知》（桂财教〔2020〕1 号）、《关于做

好感染新冠肺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的通知》（桂教办

〔2020〕38 号）文件精神，结合《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学生

突发困难学费资助管理办法（试行）》（桂建院学〔2017〕56 号），

制定此方案。

第一条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因疫情突发困难的学生临

时资助申请方案，是为了帮助因受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导致家

庭经济困难，或在疫情期间因突发事件导致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所给予的一次性临时资助。

第二条 本方案适用于因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导致家庭

经济困难，或在疫情期间因突发事件导致家庭经济困难的具有我

校学籍的在校学生。

第三条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突发困难临时资助经费拟

从 4%资助贫困生专项经费、学校抗疫专项经费或学生活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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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中支出，按照专款专用、合理资助、规范使用的原则进行管

理。

第四条 具有我校学籍的在校学生中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

可以申请突发困难临时资助：

（一）本人或直系亲属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的学生，每生资助

3000 元。

（二）父母受疫情影响不能外出务工的建档立卡、低保、特

困救助供养、残疾等特殊困难家庭学生（本人申请并提供村委会

或社区证明），每生资助 1500 元。

（三）被集中医学观察达 14 天以上的贫困生（本人申请并

提供村委或社区或医院等相关证明材料），每人资助 500 元。

第五条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突发困难临时资助标准申

请程序如下：

（一）个人申请。向本班辅导员提出申请，填写《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期间突发困难临时资助申请表》，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二）班级评议小组初审。

（三）系贫困认定工作小组审核。

（四）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审批及发放。学校学生资

助工作领导小组对各系报送的结果和材料进行审核，经领导小组

审核无异议后，提交学校领导。

（五）经学校领导审批通过后，由学校学生资助管理办公室

按照财务管理相关要求和程序，将学生突发困难临时资助金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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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卡转到学生账户上。

第六条 获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突发困难临时资助的

学生必须合理使用资助资金，以解决学习、生活中的困难。违规

使用者，或者申请材料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将立即取消资助

资格并追回资助资金，同时，取消其今后资助资格，并视情节轻

重给予处分。

第七条 学校各级贫困认定工作领导小组，要加强开展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突发困难临时资助申请工作，认真落实资助审

核与发放要求，确保资助金用于资助疫情防控期间因突发原因导

致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第八条 本方案自公布之日起生效。本方案由学校学生资助

管理办公室负责解释。

附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突发困难临时资助申请表





- 6 -

家庭突发困难情况详细说明（需同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辅导

员及

班级

评议

小组

初审

意见
班级评议小组组长（辅导员）签字：

年 月 日

系贫

困认

定工

作小

组审

核意

见

学管领导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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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学生

资助

工作

领导

小组

意见

负责人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学

院

审

批

意

见 分管学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本表格双面打印）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学院领导，党委学生工作部（学生工作处、党委武装部），

办存。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20 年 4 月 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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